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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99 证券简称：华纳药厂 公告编号：2022-069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监事金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36,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3.24%），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2022年7月13日起上

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湖南华纳大

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 并于2022

年12月16日披露了《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68）。截至2022年12月22日，公司股东、监事金焰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60,3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0%，上述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公司于2022年11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了《湖南华纳大

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公司股东、

监事金焰先生基于自身资金需求，计划通过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

超过759,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81%，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公司于2022年12月22日收到公司股东、监事金焰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

知函》，截至2022年12月22日，公司股东、监事金焰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660,3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0%，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金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3,036,000 3.24% IPO前取得：3,036,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金焰 660,356 0.70%

2022/12/9

～

2022/12/21

集 中 竞

价交易

35.01 －

41.61

26,080,

183.95

已完成

2,375,

644

2.5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公司股东、 监事金焰先生本次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2022年12

月5日至2023年6月4日，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2022年11月17日至2023年5月16

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监事金焰先生已减持660,356股，金焰先生基于目前二

级市场形势及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根据自身需求综合考虑后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

划。

特此公告。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88707� � �证券简称：振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2-081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高跨路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35,226,59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35,226,5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529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52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由董事长侯乔坤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王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向黔新先生、总

会计师刘进先生，总工程师梅铭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46,397 99.9951 0 0.0000 200 0.0049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贷款预计总额及担保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4,986,099 99.8222 240,498 0.177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35,226,397 99.9999 200 0.00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4,046,397 99.9951 0 0.0000 200 0.0049

2

关于2023年度贷款预计

总额及担保方案的议案

3,806,099 94.0568 240,498 5.9432 0 0.0000

3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4,046,397 99.9951 200 0.004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绍魁、侯凝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5001 证券简称：威奥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3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控股股东宿青燕女士计划自2022年6月30日起6个月内择

机增持公司A股股份，拟增持金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000元，本次增持不设置价格区间，

增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已实施完毕。 宿青燕女士以自有资金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75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5,001,124.8元，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5.99元到8.36元。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名称：宿青燕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宿青燕女士持有公司股份97,869,925股，其一致行动人孙汉

本先生、 孙继龙先生、 青岛威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股份38,220,384股、13,

650,191股、3,806,833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3,547,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08%。

3.相关情况说明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12个月内，宿青燕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增持或减持公司股

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披露的《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已实施完毕。 宿青燕女士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75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累计增持金额人民币5,001,124.8元，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人民币5.99元到8.36元。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宿青燕女士持有公司股份98,619,925股，其一致行动人孙汉本

先生、孙继龙先生、青岛威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股份38,220,384股、13,650,

191股、3,806,833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4,297,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27%。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属于稳定股价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宿青燕女士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48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2022-063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江西世龙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龙生物科技” ）转来的乐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2）赣0281民初4659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因世龙生物科技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公司前任副总经理汪大中先生于2022年8月

1日向乐平市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公司于2022年8月19日收到世龙生物科技转

来的乐平市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2）赣0281民初4659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二《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汪大中，男，1969年11月出生，住江西省乐平市洎阳街道办事处***路***号***单

元。

被告：江西世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江西省乐平市农科园新金鹅山村10号，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360281MA38VP7X9E，法定代表人：汪大中。

第三人：沈勇，男，1982年1月出生，住江苏省启东市***镇***号。

第三人：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工业园区（世龙科技

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602007567501195，法定代表人：汪国清。

第三人：冯建华，男，1972年4月出生，住江西省乐平市塔山街道办事处***路***号**栋

**室。

（二）判决情况

1、驳回原告汪大中的全部诉讼请求。

2、本案诉讼费46,800元，由原告汪大中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判决处于一审判决阶段，后续不排除汪大中先生再次提起上诉的可能，故该

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尚具有不确定性。本次诉讼事项对于乐平市人民法院已判决的公司诉上

海涌垦化工有限公司、沈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6日披露的《关

于公司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的后续执行情况造成影响，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尚不确定，实际影响需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

本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尚具有不确定性，若原副总经理汪大中所诉股东资格确认事实成

立，子公司世龙生物科技则属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隶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需

补充披露有关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乐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赣0281民初4659号；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83� � �证券简称：广东宏大 公告编号：2022-058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51人， 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120,604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149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12月26日。

3、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21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授权， 公司将按照规定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办理第三次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51人， 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120,604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1497%。 上述可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12月26日。 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2017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

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8年3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2018年11月2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广东宏大

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

的议案，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得到批准。

4、2018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人员名单及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12月4日为授予日，授予64

名激励对象6,225,812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52元/股。

5、2018年12月24日，公司已经完成了该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在确定授予日后的

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 因此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64名调整为57名，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225,

812股调整为5,620,968股。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12月26日。

6、2019年12月11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已离职的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52,575股。 该事项已于2019年12月27日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0年3月30日完成回购注销，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5,568,393

股。

7、2020年12月18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内，因25名激励对象所在经营单位未

能完成公司对其的业绩考核要求，解除限售比例未达到100%，未能全额解除限售，回购注

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81,269股。

8、2021年1月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回购注销上述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681,269股的议案，并于2021年3月10日完成了回购注销事宜。

9、2021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和《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议案》。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解锁期内，因10名激励对象所在经营单位未能完成公司对其的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解

除限售，需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68,496股。 此外，因

2名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两位激励对象剩余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83,

268股。

10、2021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回购注销上

述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368,496股的议案，并于2022年3月14日完成了回购注销事宜。

11、2022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内，因3名激励对象所在经营单位未能

完成公司对其的业绩考核要求，未能解除限售；2名激励对象因未能完成其所在经营单位的

考核目标要求，解除限售比例未达到100%；需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173,657�股。 此外，1名激励对象已于2022年1月离职，并已办理完相关离职

手续，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剩余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3,684股。 综上，公司本次拟回购

注销合计197,341股。

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将按照规定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办理第三次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51人，可解除

限售股份数量为1,120,604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1497%。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即将期满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1、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即将期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及相关文件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

第一次

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二次

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三次

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0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第四次

解除限售

自授予日起6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72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5%

如上所述，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8年12月4日，上市日为2018

年12月26日，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将于2022年12月25日期满。

2、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① 限售期考核指标：公司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内，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② 公司解除限售期前一年度业绩考核要求： 以2016年业绩为基准，

2021年净利润较2016年增长不低于275%， 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021年基本每股收益不低于0.30，且不低于对标企业75分位值；主营业务

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低于99.70%。

① 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8,019.89万

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 42,542.79 万 元 ， 均 高 于

2015-2017年的平均水平。

②2021年， 公司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42,542.79万元，较2016

年增长675.13%，且不低于对标企

业75分位值；2021年基本每股收

益为0.6407元/股，且不低于对标

企业75分位值；2021年公司主营

收 入 占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例 为

99.7022%。 公司业绩指标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

4

经营单位层面的业绩考核：

经营单位的考核指标主要包括净利润、三项资产比率（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预付账款、存货合计占总资产的比例）等，根据考核指标的完成情

况对应不同的解除限售比例。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各经

营单位的考核完成情况进行了审

议，3名激励对象所在经营单位业

绩考核指标未能达标， 不能解除

限售；2名激励对象所在经营单位

未能完成公司对其的考核要求，

解除限售比例未达到100%；部分

经营单位业绩考核符合全部解除

限售条件。

5

激励对象层面的个人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估依据个人绩效考核方案中列明的关键业绩

（KPI）考核指标进行。 绩效考核结果按照 S（优秀）、A（良好）、B（合格）、

C（不合格）四个考核等级进行归类，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具体如下：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

对象2021年度绩效情况进行了审

议。

1名激励对象于2022年1月离

职，按照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其在绩效考核年

度（即2021年）内因考核合格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可继续保留， 其余未获准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除上述情况外， 其余激励对

象《股权激励计划之绩效目标任

务书》、《股权激励计划之能力态

度考评表》 的平均分均高于90

分，完成考核。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各年可解除限售比例

=个人所在经营单位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解除

限售比例。 49名激励对象满足全额解除限售条件；2名激励对象因未能完成其所在经营单

位的考核目标要求， 解除限售比例未达到100%；3名激励对象应其所在经营单位业绩考核

指标未能达标，不能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此外，1名激励对象本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可申请解除限售，但其已于2022年1月办理离职手续，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

注销其剩余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

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公司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本次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2月26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激励对象人数为51人；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120,604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的0.1497%。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需回购注销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量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

制性股票数量

郑少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

87,900股 21,975股 0股 21,975股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骨

干（共53人，其中符合本次解锁条

件激励对象50人）

5,089,208股 1,098,629股 197,341股 1,248,666股

注：1、公司授予54名激励对象共5,177,108股，本期计划解除限售股份总额为1,294,

261股。根据考核情况，本次计划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1,120,604股；3名激励对象因未

达到考核要求，2名激励对象因未能完成其所在经营单位的考核目标要求，解除限售比例为

50%，需公司回购注销股份总数为173,657股；1名激励对象已于2022年1月离职，公司拟回

购注销其剩余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3,684股。 综上， 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合计197,

341股，剩余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70,641股。

2、激励对象中郑少娟女士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将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进行管理。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前后的股份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2,405,081 12�34% -1,098,629 91,306,452 12.19%

高管锁定股 89,816,495 12.00% 21,975 89,838,470 12.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2,588,586 0.35% -1,120,604 1,467,982 0.2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56,355,342 87.66% 1,098,629 657,453,971 87.81%

三、股份总数 748,760,423 100.00% 748,760,423 100.00%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5、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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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幽门螺杆菌核酸检测试

剂盒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主研发生产的幽门螺杆菌核酸检测试

剂盒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20223401755），

具体情况如下：

一、 获证产品的基本信息

注册人名称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幽门螺杆菌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预期用途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粪便样本中的幽门螺杆菌核酸

注册证编号 国械注准20223401755

注册分类 境内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

公司上述幽门螺杆菌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粪便样本中的幽门

螺杆菌核酸，用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辅助诊断。

早在1994年，WHO下属的国家癌症研究机构就将幽门螺杆菌定义为 I�类致癌原。 2021年，美国卫

生及公共服务部公布的第15版致癌物报告中，将幽门螺杆菌新增为明确致癌物。现已明确幽门螺杆菌的

感染可导致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不良乃至胃癌的发生。 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C13/C14呼气试验、快速

尿素酶试验及粪便抗原试验等方法检测幽门螺杆菌，最新的研究显示，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幽门螺

杆菌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能检测有无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提取出来的核酸还可用于相应的毒力因子基

因及多种抗生素耐药基因的检测，可为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提供更为精准的治疗方案，提高幽门螺杆菌治

疗的根除率，降低胃癌的发生。 采用粪便样本还具有无创且可居家采样的优势，消费者使用简便，测试前

无需服药或空腹，为幽门螺杆菌的大规模的筛查及后续治疗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检测手段。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此次幽门螺杆菌核酸检测试剂盒是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基于粪便样本对幽门螺杆菌的核酸检测的第

1张III类证，有助于提升公司在胃癌早筛相关领域的竞争力，不仅对公司销售及业务拓展具有积极的作

用，还对我国胃癌早筛、早诊早治具有积极的临床价值和社会意义。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

来市场的推广力度等多因素影响，公司尚无法预测该产品的获批对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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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王春香女士、

控股股东北京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康为” ）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

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至2026年4月24日。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康为共创、康为同舟、康为共济和康为众志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

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至2026年4月24日。

●公司董事程贝扬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至2024年4月24日。

●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戚玉柏、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兼核心技术人员庄志华、公司董事兼

核心技术人员殷剑锋持有的2020年9月30日前取得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至2024年4月24日，2020年9月30日至2021年9月30日取得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至2025年1月20日。

●高级管理人员夏红持有的2020年9月30日至2021年9月30日取得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

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至2025年1月20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2022年9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003号）。 公司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2,329.0278万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48.98元，此次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4,075.78万元， 扣除所有股票发行费用人民币8,645.43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105,430.36万元。 前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于2022年10月2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749号）。公司已于2022年10月25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9,316.1111万股。 截至2022年12月19日，公司未发生增

发、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股份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本次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

下：

（一）实际控制人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

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且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发生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项承

诺。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

的价格。

（3）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数量不

超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4）自本人所持的本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本次公开发行前所

持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总数的25%。

（5）本人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减持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发行人的

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6）发行人存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

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7）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应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股票的，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且违规减持

发行人股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 ）归发行人所有。 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发行人，则

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二）控股股东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在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

月的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

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企业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减持本企业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发行

人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4）发行人存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

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5）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应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企业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股票的，本企业将在发行人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且违

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

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企业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三）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康为共创、康为同舟、康为共济和康为众志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在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

月的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票的

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

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企业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减持本企业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发行

人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4）发行人存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

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5）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应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企业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股票的，本企业将在发行人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且违

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交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扣留应付

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本企业应上交发行人的违规减持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四）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承诺

（1）公司董事程贝扬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在持有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股

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且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发生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项

承诺。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

后的价格。

3）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

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4）发行人存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

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5）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应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股票的，本人将发行人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且违规减持发

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戚玉柏承诺

1）就本人通过康为同舟在发行人本次申报前12个月前取得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就本人通过康为同舟在发行人本次申报前12个月内取得的发

行人股份，自2021年7月21日（即康为同舟完成本人受让财产份额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

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2）本人在持有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股

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且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发生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项

承诺。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

后的价格。

3）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

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4）发行人存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

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5）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应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股票的，本人将发行人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且违规减持发

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庄志华和董事、核心技术人员殷剑峰承诺

1）就本人通过康为同舟在发行人本次申报前12个月前取得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就本人通过康为同舟在发行人本次申报前12个月内取得的发

行人股份，自2021年7月21日（即康为同舟完成本人受让财产份额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

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2）本人在持有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股

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且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发生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项

承诺。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

后的价格。

3）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

过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4）自本人所持的本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本次公开发行前所

持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总数的25%。

5）发行人存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

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6）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应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股票的，本人将发行人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且违规减持发

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夏红承诺

1）就本人通过康为同舟在发行人本次申报前12个月内取得的发行人股份，自2021年7月21日（即

康为同舟完成本人受让财产份额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在持有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股

票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且不因本人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发生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项

承诺。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

后的价格。

3）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

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4）发行人存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

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5）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应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股票的，本人将发行人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且违规减持发

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三、相关承诺人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19日，公司股价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48.98元

/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 依照关于股份锁定等相关承诺，上述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

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与公司关系 原股份锁定到期日 现股份锁定到期日

1 王春香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2025年10月24日 2026年4月24日

2 北京康为 控股股东 2025年10月24日 2026年4月24日

3 康为共创 股东 2025年10月24日 2026年4月24日

4 康为同舟 股东 2025年10月24日 2026年4月24日

5 康为共济 股东 2025年10月24日 2026年4月24日

6 康为众志 股东 2025年10月24日 2026年4月24日

7 程贝扬 董事 2023年10月24日 2024年4月24日

8 戚玉柏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①2023年10月24日 2024年4月24日

②2024年7月20日 2025年1月20日

9 庄志华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人员

①2023年10月24日 2024年4月24日

②2024年7月20日 2025年1月20日

10 殷剑锋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①2023年10月24日 2024年4月24日

②2024年7月20日 2025年1月20日

11 夏红 高级管理人员 ②2024年7月20日 2025年1月20日

注：①为2020年9月30日前取得股份的锁定期，②为2020年9月30日至2021年9月30日取得股份的

锁定期。

在延长的锁定期内， 上述股东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相关股东延长本次发行前所持有股份锁定期的行为不存在违反股份锁

定承诺的情形，不存在有损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相关股东

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23日


